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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，乡村空间由单一生产功能转向多功能发展，在空间上进行重构并对利益进行再分配。本文从空

间生产和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，提出转型的方向及路径选择，分析利益共享的逻辑、问题及解决办法。转型表现为生产集中、生

活改善、生态价值提升三个方面，而利益共享需要有合理的空间增值收益分配。明确产权关系、多主体合作治理以及有效的政府

干预手段是促进乡村空间利益共享的有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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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追求。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

条件下，如何通过合理配置空间资源提高乡村价值、保障农

民权益，是当前面临的问题。乡村空间正在发生改变：从单

纯生产转变为产业发展，从普通住所变为新型社区，从自然

闲置变为成熟产品
[1]
。变化带来新的问题：资本是否挤压农

户生存空间？土地升值怎样分摊？生态价值能否转化为民众

福利？本文从功能转变和利益共享角度进行探讨，提出动力

源泉以及分配方式，以期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空间治理

有所帮助。

一、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空间功能转型

（一）生产空间：从粮食生产到多元产业融合

传统的乡村生产空间以耕地为中心，主要职能是粮食生

产，价值链较短。在共同富裕背景下，生产空间不再局限于

单一农业生产范围，出现了产业融合、业态丰富的新趋势。

一是农业生产规模化、标准化发展，设施农业、智慧农业等

新业态促进耕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；二是农产品加工业、

旅游业、电子商务等二三产业进入乡村，形成农产品加工园、

田园综合体等新型空间形式。产业融合是沿着产业链条向上

游或下游扩展，使一个地域内的一片区域具有多种用途。如

一片田地既可以种植粮食作物，同时也可以开展农耕文化教

育活动以及观赏农田美景等。生产空间转变带来的空间效应

是提高土地利用率、提高每亩产值以及提供更多就业机会，

从而给农民带来收益。

（二）生活空间：从传统村落到现代社区营造

传统的农村生活空间以分散居住、自给自足为特点，缺

乏必要的基础设施。而在共同富裕背景下，对生活空间的设

计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，追求城乡生活质量的平等。这种

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首先，居住空间更加紧凑且质量

更高，在村庄规划和农房改造中，要让农民能够住上安心的

房子、使用卫生的厕所等基本要求得到满足
[2]
。其次，公共

服务空间更加可及且更加公平。在学校、医院等地向中心村

集中，并通过一些流动服务覆盖较远的地方，从而形成层次

分明的乡村生活圈。最后，交流空间更加开放且更加社区化。

像文化礼堂和村民活动场所这些公共空间，增强了人们之间

的互动以及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，生活空间的变化并不是简

单地模仿城市的模式，而是在保持原有乡村风貌的同时，引

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使得农村由“留不住人”的衰败之地变

为“宜居宜业”的美好家园。

（三）生态空间：从资源闲置到生态价值实现

在原有模式中，乡村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长期以

来被视作“非生产性”资产而大量闲置或未得到充分利用。

共同富裕理念倡导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转化思路，

使生态空间由公共资源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。功能转变有三

个方面：一是生态保护空间规范化，即通过划设生态保护红

线、设立各类自然保护区等方式确定受保护的重要生态区域；

二是生态产品市场化，如通过碳汇交易、水权交易、生态补

偿等手段，让生态空间固碳、涵养水源等作用能够被衡量并

进行买卖，三是生态资源资本化，在不影响其生态功能的情

况下开展生态旅游、森林康养等相关产业活动，实现生态资

源向经济资源的转变。转变的核心是把“资源—资产—资本

—资金”这一过程连通起来，使生态空间由“沉睡资源”变

为“流动资本”，让那些虽然环境优美但位置偏僻的农村能够

参与到这片土地带来的收益中来
[3]
。

二、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空间利益共享

（一）利益主体：多元角色的空间权益识别

在乡村空间的功能转型过程中，利益主体呈现多样化趋

势，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需求以及谈判能力。政府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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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，中央政府更侧重于粮食安全、生态

安全等关乎国家整体利益的问题，而地方政府更注重促进当

地经济发展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。市场方面有农业企业和

文化旅游企业等，它们的目标是获取最大经济效益，对于空

间的利益也非常敏感。村集体作为乡村空间的所有人和代理

人，在组织村民、管理资产、对接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重要

作用，他们希望提升集体资产的价值以及增加村集体经济收

入。农民是最基本的空间使用者，他们的利益诉求具有分散

性、短期性和多样性特点。另外一些新的力量如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、返乡创业人士等也越来越重要。识别各种不同的利

益主体的权利，需要明确它们各自的权利范围：农民的土地

承包权、宅基地资格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是他们的法定权利；

村集体的所有权行使权来源于法律的规定；企业的经营权来

源于合同的规定；政府的规划权、征地权是因为他们是公共

利益的代表。这些不同的权利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，在利益

共享的情况下就需要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确认各种权利、排

列优先级并加以平衡
[4]
。

（二）利益形态：空间增值的多维表现形式

空间功能转型带来的增值效应表现形式多样。第一种是

经济层面的收益，最直观、可量度，包括土地级差收益、物

业租金、经营利润分红、劳动报酬以及生态补偿款等。比如，

农业生产用地转变为休闲农场后，地块经济效益会增加几倍；

而生态用地参与碳汇交易以后，其潜在价值变为现实货币流。

第二种是社会层面收益体现在公共服务提升所带来幸福感增

加、邻里关系密切所产生的社会资本积累和发展可能性所带

来的上升空间。第三种是文化层面收益包括农村文化遗产保

护与活化利用、地方认同感增强和文化自信提高。如一些古

村落变成活态文化空间之后，当地居民不仅可以通过旅游业

获得经济收入，而且可以作为文化的主人翁而获得荣誉感和

归属感。第四种是非经济层面收益，即良好生态环境对人们

健康的保障作用以及生态美带给人们的心灵愉悦。这三类非

经济收益虽然不易衡量，但占很大比重，在老百姓的幸福感

中占据很大比重。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利益共享不能仅仅是简

单的金钱分配，还要包括经济上、社会上、文化上、生态上

的好处，短期内和长期内的好处都要考虑到。

（三）利益分配：公平导向的共享机制构建

空间利益共享主要问题在于“如何分”。分配方案的制定

应当坚持三个标准：贡献匹配标准，分配比例应当根据各主

体对空间增值所做贡献来确定，即资源、资金、政策以及劳

动力投入；底线保障标准，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，农民作为

资源最初所有者不应受到不公正对待，不能被挤兑；公共利

益优先标准，当涉及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时，

个人利益要服从全社会共同利益，而且可以通过补偿形式使

受损者获得公平对待。在初次分配过程中，要健全土地流转、

入股等形式的合同规定，并实行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的弹

性分配方式，让农民分享产业附加值提升部分利润。在二次

分配上，政府应当利用税收政策、财政转移支付及生态保护

补偿等方式纠正市场分配不合理之处，例如征收空间增值调

节税充实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专项资金。在三次分配上，倡导

企业承担社会责任，建立乡村发展公益基金。分配方案实施

离不开相应制度保障，如公开透明财务报告制度、便捷高效

争议解决途径以及强硬法律救济手段等。还要防止农民因为

眼前利益诱惑而在“资本下乡”过程中丧失长远利益，在收

益分配环节被忽视。因此，利益共享机制要赋予农民知情权、

参与权、监督权和退出权，让农民成为空间增值参与者而不

是旁观者
[5]
。

结语：

在共同富裕导向下，乡村空间的功能转型与利益共享相

互促进：功能转型带来利益，而利益共享使转型得以持续进

行。从空间生产和利益分配的角度探讨乡村空间功能向多功

能复合转变的过程以及各种相关方的需求与公平分配问题。

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空间的变化改变乡村的位置优势从而有助

于减少城乡之间的差别但也威胁到既有的利益关系。要实现

利益共享，就需要建立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、再分配注重公

平、第三次分配注重公益相结合的机制，并且要把农民的利

益放在首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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